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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是指人的品质和品性,德性的诉求体现了人类建设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努力。
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德性,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实的个人相对于自己的关系的非自足性。这
种非自足性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己的精神的关系等方面表现出来。人的“偏无自
足”和要“凭乎外资”,决定了人要通过“德性”来实现人对于自然、他人的需要。(裴危页
《崇有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德性的根据在于人需要这个“无机的身体”。[ 1
]人相对于自然的片面性和被动性要求人要能动地面对自然,德性就是人能动地面对自然,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努力。中国古代哲学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了这一内容。《道德经》中
的“德”介于“道”和万物之间,“德”相对于“道”而言是特殊性,相对于“万物”而言是普
遍性,“德”是个体与自然整体形成和谐关系的中介。《管子》认为:“德者,道之舍。物得以
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矣。”[ 2 ]而要保证个人与自
己的生存条件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却需要人与他人之间具有和谐的内在的关系。德性的本质
功能就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和谐统一,使自然界成为人的
无机身体,社会成为人的有机的身体,使人在自己的意识中确证自身,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
《论语·里仁》说“德不孤,必有邻”,比较好地表明了“德”所具有的人际和谐的中介的功
能。德性与其他中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人性本质。

在以往中西文化对于“德性”的思考中,包含着自然与社会、抽象与具体、个人与规范、
历史与现实、现实与超越、物质实践和精神生活的矛盾冲突。自然主义的德性观从外在自然说
明人的德性;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德性观则从人的有意识活动说明人的德性。麦金太尔把德性
理解为通过人类实践获得的品质;孟子则认为“善”只是描述心灵的根本层次的一个概念。
“德性”体现了人的个人自主生活的一面,人自由地展现自己的生活的一面;同时“德性”也体
现了规范和角色所决定的品质,这是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拉丁语的“德性”(Virtus)是保
持一个人在他角色中的那些品质,休谟、狄德罗、亚当·斯密等强调德性是服从道德规范所必
需的性情、品质。但规范德性和作为人的自由追求的德性之间经常出现严重的冲突。魏晋玄学
时期,名教与自然的讨论就反映了这种社会冲突。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个体。人的普遍性主要表
现在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能够通过改造自然把自然纳入自己生活之中成为自己的身体,并在观
念的总体中思考和感知这种身体,从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自为的主体存在。但个人的类的普
遍性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自然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表现为三
种类型:人的共同体的存在压制了个性的发展,人处在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依赖关系的阶段;人
成为个体的人,社会成为一种外在的限制,人与人之间是私人利益的必然性关系,人处在以对物
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的个体性和自然、社会、思维内在地和谐一致,个人全
面而自由地发展,人处在自由个性和自由自觉地活动发展阶段。与此相应,在人类历史上大致也
存在三种类型的社会和谐。一种是在个性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和谐。德性的自
然性理解就反映了人类社会面对自然的被动性和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努力,人成为大写的人,其所
规范的社会和谐是一种被动的社会和谐;规范或角色德性所要建设的是同质的、缺乏活力的社
会和谐;把自我心灵的完善称为德性导致了个体逃避社会现实的结果,其所要建设的是没有大多
数个体积极参与的、无主体性的社会和谐。而当人成为个人,成为可以和自然相对抗的人的时
候,个人的、现实的、利己的、自主的德性成为历史的主角,人成为自我分裂的、多元对抗性存
在的人。其所建构和依存的社会是多元的、带有一定的对抗性的社会和谐。这两类德性基石上
的和谐都会背离人类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就是个人全面而
自由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致。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把社会和谐奠基于个人的自主活动和表现生活的基石上。这就要



充分发展个体自主和主体间平等协商对话的德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以往的规范德性进行反思,为
规范德性奠定牢固的人性基础,从而实现个人自主展现生活的相关品质和社会规范要求的品质
的有机协调。德性具有一定的为我性,但为我性不等于利己性。利己性成为占主导性的品质表
明人的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共同体的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建立在人是自由的存在物,建立在普遍的人类价值和基本的德性
基础上的。因为现实历史中的人是在一定的分工环境中存在的片面的人,人和人自己的生产力
是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些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 3 ] 。“德性”作
为人类美好本质的表达,一定是包含各种不同种类的德性的总目。现实个人的生活的抽象性和
片面性恰恰要求相互间的关联性,这一点决定了德性除了具有具体的特征以外,还具有抽象的特
征。要给予理想的德性以充分的重视,这是激励建设和谐社会的信心所必需的。

人的“德性”体现了以往历史发展的全部的现实成果,体现了人对历史的继承性的一面,其
外在的表征是通过文化教育和文化传统的接受形成道德和精神的品格。这种品格显示了以往物
质实践达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现实关系。和谐社会要在继承传统中达成,要对“德性”采
取历史主义的视角,学习继承中外一切“德性”优秀成果。但就历史的世代更替而言,面对旧的
生存条件的新人类,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在批判、“损益”传统,憧憬未来的过程中发展传
统,要有着开放的宽容的伦理精神,在德性的有序的自主选择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

德行需要德性的自觉,这就是德性的智慧性和精神生活的健康性。和谐社会的德性教育,要
注意德性是由人的片面性和依赖性所决定的内在的需求。德性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给予。德性给
予与其他给予的不同就在于这种给予虽然包括实现人与自己生存必需的物品的内在联接,包括
通过德性的给予实现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但根本的更在于通过给予使被给予者精神上自足。
需要对以往的德性成果进行批判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注　　释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2002,第272页。
[ 2 ]《管子·心术上》,《四库全书精华·子部》第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第310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第128页。
_

_(《哲学动态》2005年第3期)
 

 
/


